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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一直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問題，也是社會關注

度和爭議度非常高的問題。在關於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相關問題的討論過程中，有不少人提出，為甚

麼說特區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在中央？為甚麼特區要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為甚麼要擔任特區的

行政長官就必須獲得中央的信任？為甚麼在特區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人選之後還要由中央人民政府進

行任命？實際上這些疑問都可以從特區政治體制的根本屬性上得到答案。為此，有必要對特區政治體

制的根本屬性作出界定和分析，並論述特區政治體制的根本屬性所帶來的影響，從而希望對“一國兩

制”下特區政治體制和行政長官選舉制度中的一些制度設計和特點有更為準確和深入的理解。 
 

 
一、地方性是特區政治體制的根本屬性 

 
港、澳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雖然由於歷史原因一度被英國和葡萄牙佔領並實行殖民管治，

但這沒有改變港澳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屬性。 
根據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侵略戰爭、非法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是國際法所明確禁止的非

法行為。《聯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4 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

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而通過侵略戰

爭、非法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所強迫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律無效。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

公約》第 52 條規定：“條約係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含國際法原則以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獲締結者無效”。

因此，從國際法上說，近代中國政府被迫簽訂的眾多不平等條約，包括英、葡兩國據以非法佔領並管

治港、澳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都因為與現

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而無效。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原則是建立在

“契約必須遵守”的法律原則基礎上的，而“契約必須遵守”的原則又必須以締約雙方(各方)的真實

意思表達為前提。中國政府與英、葡政府簽訂的關於港澳的幾個不平等條約，明顯是英、葡政府以訴

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方式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顯然並非出自中國政府的真實意思表示，在此情

況下，缺乏真實意思表達的這些不平等條約自然就是非法和無效的。1 因此，即使相關不平等條約是

在《聯合國憲章》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生效之前締結的，也仍然不能因此而否定這些不平等條約

的非法性和無效性。既然英、葡兩國據以佔領並管治港、澳的不平等條約是非法和無效的，那麼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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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說，港澳始終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其主權始終屬於中國，英、葡兩國並不會因為對港澳的長

期非法佔領和管治而取得港澳的主權或使港澳成為英國或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 
而在回歸以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更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部分。兩部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

規定，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

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2 由此可以看出，在法律地位上，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獨立的政

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雖然，中國根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政策，在港澳設立特別行政區並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但這並沒

有改變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無論特別行政區實行甚麼樣的社會制度，享有

多大的自治權，都不能改變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離部分的事實和認定，也不能改變其屬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性質和地位。 
因此，從法律地位上說，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的一般地方行政區域以及民族自治區域一樣，都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既然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那麼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就是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

既然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在特區之上還存在中央，那麼特區的政治

體制就不僅是其內部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制度，也是中央管治特區的制度；特區的政治體制除了需要處

理好特區內部的行政、立法與司法之間的關係外，還必須處理好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在此情況下，

特區的政治體制就必須受到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意志的制約，就必須體現和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意志

(當然中央是國家整體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實際上特區的政治體制中的許多制度設計和特點，都是由

特區政治體制的這一根本屬性決定的，因此在討論和研究特區政治體制的相關問題時，都不能脫離或

忽視特區政治體制的這一根本屬性。 
 

 
二、地方性屬性決定了特區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屬於中央 

 
如前所述，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而由於中國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因

此特別行政區還是中國單一制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單一制與聯邦制的主要區別之一就在於由哪一個層次的政府行使原始性的“創制權”，即“建立

政府、選擇政權形式、組織政府、制定憲法性根本法的權力”。3 在單一制國家下，中央政府享有原

始的創制權；而在聯邦制國家下，區域性政府和全國性政府都有權自行創制。換言之，雖然無論是單

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都在全國範圍內劃分不同的行政區域、實行分區治理，因此除了全國性政

府之外，都存在區域性政府單位。但在單一制國家與聯邦制國家下，這些區域性政府的產生和性質卻

存在根本不同。在聯邦制國家下，成員單位政府不是聯邦政府創設的，其可以先於聯邦政府而存在，

也不能被聯邦政府單方面改變或撤銷，成員單位政府的獨立存在受到聯邦憲法的保障。而在單一制國

家下，地方政府沒有獨立的憲法資格，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其存在與否取決於中央政府的意志和需

要，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根據自身的意志和需要、為了方便對國家的治理而設立的，同樣也可以基於

中央政府的意志和需要而被改變或撤銷。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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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憲法第 62 條第(13)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由此可以看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與中國單一制下其他的地方行政區域一樣，特別

行政區也是由中央設立的，具體來說是由中國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的。正是因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享有設立特別行政區、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兩部基

本法才在序言中明確指出“國家決定……設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規

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4 這裏的“國家決定”，實際上就是“中央決定”，具體來

說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關於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決定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1993
年 3 月 31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決定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以決定的形

式設立了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行使了憲法賦予的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權力。 
中央不僅有權設立特別行政區，而且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一條文一方面表明憲法允許全國人大根據實際的需要設立特別行政

區，另一方面也表明憲法允許全國人大通過制定基本法律(即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形式來規定特別行

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憲法第 62 條第(13)項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明確

了全國人大享有設立特別行政區並決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兩部基本法的序言也規定“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明確了全國人大有權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由單一制的理論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可以看出，在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下，創制

地方行政區域，決定地方行政區域內實行的制度的權力屬於中央，地方行政區域本身並沒有自我創

制、決定自身制度的權力。而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作為中央管治地方的重要制度，其決定權也屬

於中央，地方行政區域並沒有決定自身政治體制的權力。在此情況下，作為中國單一制下的地方行政

區域，特別行政區的創制權以及其制度的決定權也屬於中央。而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作為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決定權也由中央享有，特別行政區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其政治體制。 
 

 
三、地方性屬性是特區實行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首要原因 

 
雖然在兩部基本法中並沒有出現“行政主導”的字樣，沒有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實行行政主導的

政治體制，但行政主導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設計特區政治體制的指導思想之一，兩部基本法關於公權

力配置的規定均顯示，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行政機關的權力在特區政治體制中佔據優勢，處於主

導地位，因此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特區實行的是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而基本法在規定特區的政

治體制時，之所以要強調以行政為主導的立法精神和傾向，除了是因為行政主導有利於提高行政效

率，有利於維護特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之外，其首要的原因還在於特區政治體制的地方性屬性。 
所謂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也有學者稱為“行政長官制”或“行政主導制”)，指“在行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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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法三機構的關係上，既做到互相獨立、互相制約、互相配合，又保障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權力

主導政治體制的運作。”5“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中，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要高，行政長官的職權廣

泛而且要大，在政治體制中有較大的決策權，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6 由
此可見，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在於行政長官擁有很高的地位，很大的職權，在特區政治體制

中處於核心地位。而中央之所以要賦予行政長官很高的地位、很大的職權，使行政長官在特區政治體

制中佔據核心地位，就是因為考慮到特區的政治體制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體制，其制度設計

必須體現和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意志。在特區的政治體制架構中，特區的立法機關由當地產生，無須經

過中央的任命；特區的司法機關由獨立的委員會推薦，並由行政長官任命，同樣不需要經過中央的任

命；而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且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7 在此情況下，

只有行政長官才能成為中央管治特區最重要的抓手，在確保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前提下，

中央可以通過行政長官職權的行使來保障中央對特區的領導、管轄和監督地位，維護國家的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同時，“在權力的運行上，與立法機關一般不存在隸屬關係的狀況不同，下級行政機

關更容易接受上級行政機關的影響。因此，在地方實行行政主導體制，有利於中央對地方的管控，有

利於維護國家的最高意志。”8 
具體來說，基本法首先將行政長官置於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和主導位置，賦予其很高的地位和很

大的職權，使得行政長官對特區各項權力的行使以及政治體制的運作保有很大的影響力，進而通過行

政長官職權的行使，使得特區高度自治權的行使以及政治體制的運作能夠體現和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意

志。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享有雙重地位和雙重職權。其既是特區的首長，又是特區政府的首

長；既享有作為特區首長的職權，也享有作為特區政府首長的職權。在行政管理權方面，行政長官作

為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掌握了很大的行政管理權，其在領導特區政府並行使基本法賦予

的行政管理權時，必須保障特區行政管理權的行使符合中央的利益。 
不僅如此，行政長官對特區立法機關權力的行使也有很大的影響。行政長官雖然不直接領導立法

機關進行立法工作，但基於其特別行政區首長的地位和負責執行基本法的職權，行政長官對立法會的

立法活動有監督權。兩部基本法都規定，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必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和公佈方能生效，因

此行政長官若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在 90 日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

重議。9 這裏所指的不符合特區的整體利益，也應當包括不符合中央的利益，因為作為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處理與中央的關係是特別行政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如果不能有效考

慮和維護中央的利益，必然會影響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健康發展，從而也會對特區的整體利益造成影

響，因此中央的利益毫無疑問也應當是行政長官在衡量特區整體利益時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換言

之，行政長官若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中央的利益，可將有關法案發回立法會重新審議，從而

在特區的立法過程中保障中央的利益。 
同時，如果行政長官認為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仍然不符合特區的整體利益(也包括中央的利

益)，而再次拒絕簽署的；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行政長官認為關係到特區整體

利益的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10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長

官握有的是在基本法規定的情況下直接解散立法會的權力，即行政長官可以直接作出解散立法會的決

定，而不需要向中央提出解散的建議再由中央最終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長官對立法會的制約顯

得非常有力，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障立法機關行使職權的行為符合特區的整體利益，包括中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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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本法還規定凡是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立法會議員不能提出；凡

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議員雖有權提出，但其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11 這一對立

法會議員提案權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行政長官領導下的特區政府在立法提案方面佔據了很大

的主動，對立法機關立法權的行使起了很大的制約作用。 
在對司法方面事務的影響上，行政長官雖然不能干預特區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無權對法官

審判案件的行為下達命令或指示，但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

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上述證明文件對法院產生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

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12 也就是說，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涉及國防、

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不享有認定的權力，應通過行政長官取得中央人民政府就該事實問題發出

的證明文件。在此過程中，行政長官有責任保障特區法院在涉及國家行為事實的認定上，接受並服從

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同時，特區的法官、檢察官是由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相關規定進行任命和免

職的。13 行政長官在以特區首長的身份任免法官、檢察官時，除了需要考慮法官、檢察官的專業資

格、能力等要素並聽取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調查法官稱職與否的審議庭以及檢察長的建議外，還

必須考慮法官、檢察官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的情況。因為法官、檢察官及其他司法人員也是特區管治

團隊的組成部分，也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也需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特

區長期穩定、繁榮和發展的職責。這也是為甚麼中央人民政府要在其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強調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也需要愛國愛港的原因。14 
另一方面，在將行政長官置於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位置的同時，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對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並設計了一系列具體保障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機制，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長

官的任免機制、行政長官的宣誓效忠機制、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職的機制、行政長官執行中央

人民政府指令的機制等等，以此來保證行政長官在行使各項職權、發揮其對特區行政管理、立法和司

法等各方面事務的影響力時，能夠切實考慮和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意志。 
綜上所述，基本法實際上是通過賦予行政長官很高的法律地位，既大且廣的職權，將行政長官置

於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和主導位置，並規定行政長官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方式，使行政長官成為

中央管治特區的最重要的抓手，從而通過行政長官對特區政治體制中的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事

務的影響，來保障特區政治體制中各項權能的行使和整個政治體制的運作符合中央(同時也是國家整

體)的利益和意志，符合“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而之所以要保障特區政治體制中各項權能的行使

和整個特區政治體制的運作符合中央的利益和意志，恰恰就是由特區政治體制的地方性屬性所決定

的。因此特區政治體制的地方性屬性是特區實行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首要原因。 
 

 
四、地方性屬性決定了在特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的制度設計中 

必須有體現和維護國家利益和意志的內容 
 
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必須接受中央的領導、管轄和監督。而行政長官作為特區的

雙首長，是中央管治特區這一地方行政區域的最重要的抓手，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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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及其特別行政區，因此行政長官的產生不僅需要考慮特區的認受性，還必須考慮中央的認受性，

這樣才能確保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在行使各項職權時考慮和維護中央的利益和意志，切實

承擔起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特區得到全面準確理解和有效貫徹落實的重大憲制責任。有

鑑於此，在特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的制度設計中必須有體現和維護中央利益和意志的內容。 
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基本法才在關於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的規定中，明確了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

長官的實質性任命權。根據兩部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5 這就表明，特區居民雖然享有依法選舉或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人選的權利，

但在特區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人選之後，必須經過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以及最終的宣誓效忠

程序，才能產生正式的行政長官。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享有對行政長官的實質性任命權，才能保證行政

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保證行政長官在行使中央賦予的各項職權時主動維護中央的利益。 
同樣是基於這樣的邏輯，中央才多次強調擔任行政長官必須獲得中央的信任，不能與中央相對

抗。早在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就提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

人來治理香港……甚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

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

祖國，愛香港”。16 這就提出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須以愛國愛港(愛國愛澳)者為主體的

要求。而作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中最重要的主體，行政長官自然更加需要符合愛國愛港(愛
國愛澳)的要求了。港澳回歸以後，中央更是多次強調擔任行政長官必須符合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標

準。原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 2013 年 3 月 24 日與香港立

法會部分議員的座談會上就曾經指出：“香港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強調行政長官人選要符合三個標

準，也可以說是三個基本條件：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港人擁護。其中，愛國愛港、中央信任這兩項

標準，講得直白一點，就是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

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的人。”17 而在 2017 年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過程中，中央更是明確提出了擔任行政長官的四大

條件，即“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18 中央之所以要不斷強調擔任行政長

官必須獲得中央的信任，不能與中央相對抗，甚至在此前僅強調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
情況下，特意將中央信任從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內涵中分離出來單列成項，就是基於特區地方行政

區域的法律地位，要保障中央對特區的領導、管轄和監督地位，保障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確保行政長官能夠切實承擔起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任。 
不僅如此，即使未來特區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在關於行政長官普選的制度設計中也同樣必須

有體現和維護中央利益和意志的內容。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即“831 決定”)中，中央也強調了這一點，

認為“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這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

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的客觀需要。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19 因此，在未來倘有之關於普選

產生行政長官的制度安排中，特區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的方式並不會影響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

長官的實質性任命權，經特區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同樣必須在獲得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並依法

進行宣誓效忠之後，才能成為正式的行政長官。在特區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的其他環節中(比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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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政長官參選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以及選舉行政長官人選的各個階段)，同樣不能忽視中央

的利益和意志，不能放棄行政長官必須獲得中央信任的條件和要求。因此，提名委員會委員在推薦行

政長官參選人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特區合資格的選民在選舉行政長官人選時，都必須考慮中央

的利益和意志，主動對照中央的標準，產生中央信任、特區擁護的行政長官人選，否則就可能出現特

區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情況乃至危機。 
 

 
五、結語 

 
地方性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根本屬性，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這一根本屬性而以主權國家政治體

制的視角和標準來看待特區的政治體制，不能置特區的實際情況以及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於不顧

而以所謂的“國際標準”來約束或限制特區的政治體制。相反，必須在“一國兩制”的政策背景下，

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法律框架內，尋求符合國家和特區實際情況的政制發展道路。惟有如此，才能確保

特區的政治體制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憲法、基本法的框架，確保“一國兩制”在特區的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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